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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监

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、短信及电话等方式于 2025 年 1 月 5

日发出，会议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在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新农

村一组 166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

议应参会监事 3 名，实际参会监事 3 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杜沅锜女士、

监事张桂旋女士通讯方式参会。公司监事会主席杜沅锜女士主持本次

会议，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现场列席会议，会议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决议如下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 

公司拟转让控股子公司——四川开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四川开物”）0.70%股权给北京新山数字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北京新山”）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北京新山合计持有四川开物股

权 34.7%，成为四川开物第一大股东。公司持有四川开物股权 33.3%，

四川开物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由于公司副总经理魏飞先生担

任四川开物董事长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四川开物在过去 12 个月内为公



司关联方。 

现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四川开物过去 12个月内发生的日常关联

交易进行补充确认，四川金顶与四川开物过去 12 个月内日常关联交易

实际发生情况如下： 

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实际发生金额（元） 

向关联人购买设备、软件、服

务等长期资产 

四川开物 2,840,893.92 

小计  2,840,893.92 

向关联人购买办公用品、服务

等损益类项目 

四川开物  226,244.38 

小计  226,244.38 

合    计  3,067,138.30 

具体事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临 2025-004 号公告。 

公司监事会对本议案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审核，并出具了专项审

核意见（详见后附附件）。 

表决情况：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完成后继续为关联

方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拟转让控股子公司——四川开物 0.7%股权给北京新山，本次

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北京新山合计持有四川开物股权 34.7%，成为四川开

物第一大股东。公司持有四川开物股权 33.3%，四川开物不再纳入公司

合并报表范围。由于公司副总经理魏飞先生担任四川开物董事长，本

次交易完成后，四川开物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。 

截至 2025 年 1 月 7 日，公司为四川开物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的实

际担保本金余额为 1,300 万元。详见下表： 

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被担保方 融资机构 /债权人 担保本金余额 

四川开物 

债权人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馨家园

支行，由四川金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同时，由成都

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担保，

四川金顶向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。 

500 

四川开物 

债权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，合计贷款

额度 1,000 万元。其中：由四川金顶提供连带责任担

保 500 万元；成都高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

500 万元，四川金顶向成都高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

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。 

500 

四川开物 浙江民泰银行成都新都大丰银行 300 

合      计 1,300 

截止目前，公司为四川开物就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

馨家园支行500万元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同时，由成都小企业融资

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担保，四川金顶向成都小企业融资

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。经公司、四川开物、银

行及担保公司协商一致，在原担保方式不变情况下，于2024年12月19

日到2025年12月18日期间采用无还本续贷方式续贷400万，续贷完成后

公司对该项债权的担保余额（含反担保余额）将由500万降低为400万

元，四川开物完成上述无还本续贷及兴业银行融资后，公司为四川开

物融资提供的担保本金额度为1,700万元。 

具体事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临2025-005号公告。 

公司监事会对本议案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审核，并出具了专项审

核意见（详见后附附件）。 

表决情况：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25 年 1 月 8 日 

 



附件：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

 

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，会议审议

了《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和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

分股权完成后继续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和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上

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公司

监事会对本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审核，现发表如下专

项审核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1、本次交易为补充确认的日常关联交易，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

常生产经营的需要。相关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，不会对关联人形

成依赖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2、本次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，

未偏离独立第三方价格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二、《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完成后继续为关联方提供担

保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1、公司本次提供的关联担保，不属于新增担保，是在子公司部分



股权转让过程中，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变为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

情况。 

2、交易相关方已明确约定了担保的后续安排，且被担保人向公司

提供质押反担保。 

3、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整体风险可控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日

常经营与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4、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监事：杜沅锜、张桂旋、杨阳 


